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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尽量减轻粮农组织工作过程对环境的影响，促进实现对气候变化零影响， 本文件印数有限。谨请各位代表、观察员携带文件与会，勿再索取副本。 粮农组织大多数会议文件可从互联网www.fao.org网站获取。  

MA400 Add.1/Ch.8 

财 政 委 员 会财 政 委 员 会财 政 委 员 会财 政 委 员 会     

第 一 三 八 届 会 议第 一 三 八 届 会 议第 一 三 八 届 会 议第 一 三 八 届 会 议  2011201120112011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1212121––––25252525 日日日日，，，，罗马罗马罗马罗马    
职业道德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人员组成职业道德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人员组成职业道德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人员组成职业道德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人员组成 

（（（（摘自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第九十二届会议报告摘自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第九十二届会议报告摘自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第九十二届会议报告摘自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第九十二届会议报告））））    
 

 

 

 

 

 

 对本文件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  一般法律事务处处长一般法律事务处处长一般法律事务处处长一般法律事务处处长 

Antonio Tavares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3906 57055132 

 



2 FC 138/13 Add.1 

 

 

 

职业道德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人员组成职业道德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人员组成职业道德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人员组成职业道德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人员组成 

22. 委员会审议了题为“职业道德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人员组成”的文件 CCLM 

92/3 Rev.1。章法委指出，《近期行动计划》提出设立一个职业道德委员会，自
2009 年 7 月以来，财政委员会和章法委一直在审查其职权范围和人员组成。章法委指出，已经在其 2009 年 9 月的会议上批准关于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人员组成的第一项提案。章法委注意到，财政委员会已在若干会议上审查了这些提案，并在其 2010 年 10 月第一三六届会议上，要求对审查中的提案作出以下若干修正：增加外部成员的数量；明确外部成员的任命和连任程序；明确该委员会不对职业道德办公室行使业务职能和监督职能；应规定本组织需要根据该委员会的运作做出相应的秘书安排，而无需职业道德官员负责这一任务。 

23. 章法委指出，由于相对于本组织其他职能而言，对职业道德委员会的预期职能存在疑问，部分成员对是否应设立职业道德委员会提出质疑。但同时，章法委承认，大会已要求设立职业道德委员会来作为《近期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章法委也同意，在粮农组织内部建立该委员会以及执行在这一方面提出的一些创新提案也是可取的。  

24. 根据对此问题的讨论，章法委批准了一项提案，即自 2012 年 1 月起设立职业道德委员会，为期四年。在这段时间内，相关领导机构将仔细审查该委员会的工作，以便在这段时间结束时决定是否将该委员会的运作时间再延长四年，或永久设立该委员会，或根据所有相关考虑酌情对其运作方式作出相应改变。外部成员的人数从四名减至三名，内部成员的人数从三名减至两名，任期减至两年。章法委建议内部成员由一名副总干事和法律顾问组成。根据财政委员会和章法委的建议，经理事会批准，外部成员将在以上委员会 2011 年秋季的会议上任命。 

25. 根据以上理解，章法委批准了载于本报告附录 III 的职业道德委员会职权范围和人员组成的修订提案。章法委指出，财政委员会将在即将召开的第一三八届会议上审议该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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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附录附录附录IIIIIIIIIIII    
职业道德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人员组成职业道德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人员组成职业道德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人员组成职业道德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人员组成 

1. 职业道德委员会应作为工作范围涵盖粮农组织内所有职业道德问题的一个咨询小组而运作，确保对职业道德计划的活动进行全面监督，并确保职业道德计划有效运作。职业道德委员会不应对职业道德办公室承担任何正式监督责任，也不应参与任何与其职责相关的业务活动。 

2. 职业道德委员会的设立时间最初为四年。在这段时间内，成员通过相关领导机构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以便在这段时间结束时决定是否将该委员会的时间再延长四年，或永久设立该委员会，或酌情对其运作方式进行相应调整。 职业道德委员会的职责职业道德委员会的职责职业道德委员会的职责职业道德委员会的职责 

3.  根据职业道德委员会不应对职业道德办公室承担任何正式监督责任，也不应参与任何业务活动的原则，职业道德委员会的职责如下：  

(a)  审查与粮农组织职业道德计划的设计、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所有事项，包括本组织的财务披露计划或旨在规避或解决利益冲突的计划；  

(b)  根据职业道德办公室提交给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全面审查职业道德办公室的活动并提供相应指导；  

(c)  就总干事可能交与的事项提出建议；  

(d) 审查职业道德计划各主要组成部分并提出建议，包括任何相关的政策、条例和细则、培训、披露计划和利益冲突的规避及相关政策；  

(e)  向总干事、财政委员会和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提交其活动的年度报告；  

(f) 对与其履行职责有关的任何问题提出建议或进行审查。  职业道德委员会的组成职业道德委员会的组成职业道德委员会的组成职业道德委员会的组成 

4.  职业道德委员会将由总干事任命的下列成员组成： 

(a) 三名享有较高声望的本组织以外人士，由财政委员会和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推荐，并经理事会批准提名； 

(b)   一名副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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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法律顾问。 

5.  职业道德委员会主席应由该委员会从委员会内的外部成员中选出，任期为两年。  任期任期任期任期 

6.  本组织以外人士任期为两年。根据财政委员会和章法委的建议，经理事会批准，总干事可延长本组织以外人员的任命。法律顾问应为职业道德委员会当然委员。副总干事任期为两年，可由总干事酌情延长一个任期，延长期最长为两年。若有职位空缺，应依照相关程序，任命替换成员来完成余下任期。  会议会议会议会议 

7.  职业道德委员会每年应至少举行两次例会。必要时，主席可另外召集职业道德委员会举行会议。如有必要，总干事可要求主席召开会议。  法定人数法定人数法定人数法定人数 

8.  每次会议全体成员均应出席。必要时主席可酌情召开会议，但至少应有四名成员出席1。  秘书处秘书处秘书处秘书处 

9. 本组织应为职业道德委员会履行职能作出必要的秘书安排。  

                                                      
1
 根据过去几次讨论情况，鉴于该委员会的性质，目前议案没有包括委员会运作的具体程序规则（例如关于表决的程序规则）。将来根据可能对委员会工作进行的重新评估，可以重新考虑这一情况。  

 


